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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將引入可降解物料 取代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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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童紛現多系統炎症 專家籲盡快打疫苗
【大公報訊】記者易曉彤報道：新冠確診數字

持續高企於逾8000宗水平，昨日有605間學校呈報
共984宗陽性個案。兒科專家表示，近日再次有確診
兒童康復後出現 「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 的情
況，擔心兒童群組出現小型爆發，呼籲家長盡快帶
子女接種疫苗。首批約77萬劑復必泰二價疫苗昨日
運抵香港，下月初可開始接種。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昨日核酸檢測
呈陽性，他前日（24日）有上班，現正隔離；商經
局局長丘應樺昨日快速檢測結果為陰性。醫務衞生
局副局長李夏茵的秘書昨日也確診，她前日有上
班；李夏茵昨日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

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臨床名譽副教授關日華昨
日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今年4月Omicron爆發時，
有較多確診兒童康復後出現多系統發炎綜合症，症
狀包括持續發燒、眼膜發炎、舌頭腫脹等症狀，早

前錄得76宗個案，數字一度回落，但本周再接到
五、六宗個案通報，他擔心該病症再次出現，現時
半歲至3歲兒童的新冠疫苗接種率只有約20%，他呼
籲家長盡快帶子女打針。

首批77萬劑二價疫苗抵港
政府已向藥廠採購共190萬劑復必泰二價疫苗，

首批約77萬劑昨日抵港，餘下的劑量預計於下月底
前運送抵港。政府將於稍後公布二價疫苗接種安
排，按專家建議，12歲或以上人士可於第四針、確
診康復人士可於第三針選擇接種二價疫苗，而50歲
或以上人士應接種第四針。

政府昨日推出新一輪院舍外展疫苗接種服務特
別計劃，為期四周。外展接種隊將每周到訪院舍最
少一次，為到期打針的院友接種，特別是打第四
針，同時接種流感針。

▼

現時新冠疫苗幼兒接種率只有20.3%，專家呼籲
家長盡快帶子女打針。

《大公報》於5月報道，民間執垃圾團
體在檢拾到的海洋垃圾中，發現快測包、檢
測樽等。環境保護署設於社區的回收網絡
點，在回收廢物中也發現使用過的快測棒。
使用過的快測垃圾引起關注，有 「環保達
人」 之稱的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9月在社
交平台發帖稱，被扔掉的快測套裝會成為大
量垃圾，他認為可把測試膠盒拆開分成兩
片，移走和丟掉藏在裏面的試紙，洗淨後當
作廢膠回收。

憂病毒感染 當局無意回收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於本周三（23

日）在立法會書面回覆議員陳凱欣提問時表
示，本港雖沒有獨立統計快測包棄置量，但
假設每天平均使用約150萬個快測包，每個
平均重約40克計算，總重量約為60公噸。
他認為，相對於整體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
（2020年平均每日10809公噸），棄置快測
包對堆填區和環境的額外壓力不會很明顯，
而且隨着疫情減退，棄置量會減少。考慮到
病毒感染問題，政府不建議市民回收處理。

為推動更環保的快速檢測，本地生產商
已踏出一步。相達生物科技董事長及首席執
行官、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兼任副教授招彥燾
向《大公報》表示，已物色到可降解物料，
並準備用來生產檢測棒，新的可降解檢測棒
預計半年內開始出產。

「我們的主要客戶是世界各地的政府，
其實並沒有任何客戶建議更換塑膠用料，但
為了社會責任，我們作出這決定。」 招彥燾
說，使用可降解的物料，生產成本必定增
加，但暫時不打算對檢測用品加價。

什麼是可降解物料？香港都會大學科技
學院副教授史東甫博士接受《大公報》訪問
表示，塑料是從石油提取，再經添加後的非
天然聚合物，分解速度非常緩慢，分分鐘需
要數十年。可降解物料就是用天然的聚合，
例如澱粉、橡膠等物料，混合到原本的塑料
原料中，從而以減少塑膠用料的方式，製造
出可加速分解的物料。降解的速度，與混合
的比例有關係。

史東甫認為，快速降解物料能夠減少實
際塑料的用量， 「快速降解物料可以在數月

內就明顯看到分解成效，不過實際上裏面仍
有無法快速分解的塑料原料，而這些快速分
解的情況，有機會造成其他環境威脅。」

對於回收快測棒，史東甫認為未必適
合。檢測棒一般用PS物料製成，PS膠原則
上可以回收，但要解決如何清洗消毒以確保
衞生、如何分拆等問題，也要解決生產商是
否需在檢測盒上標示所用塑料種類等問題。

專家倡推出可重用設計
他稱，根據研究統計，香港塑膠垃圾佔

整體固體垃圾數量的21%，當中只有約
11%可回收，雖然已高過全球平均回收率的
9%，他認為要高效回收快測棒存在困難。

「一般環保概念都推廣 『Recycle（循
環回收）、Reuse（重用）、Reduce（減
少使用）』 ，從這方向看，改變快測棒的使
用設計，達到重用，或許更能達到環保目
的。」 史東甫稱，快測棒若設計為可以重
用，市民只需打開檢測盒，更換裏面的試
紙，清潔外殼，就可每天重用同一個檢測
盒，長遠有助減少即用即棄的快測棒數量。

數百種塑膠 僅七種可回收
香港都會大學

科技學院副教授史
東甫博士表示，現
時全球用作生產的

塑料種類多至數百種，但主要能
夠回收的只有六、七種。他認為
若能在塑膠物品生產時，減少使
用塑膠的種類，對回收有很大幫
助。

日常生活中可以回收的塑
膠，一般有用來製造膠樽的PET
膠，用來製造搪膠玩偶或膠喉的
PVC膠，用來製造背心膠袋或不
透明化妝品用品瓶的PE膠，用
來製造不織布袋和醫用口罩的
PP膠，還有用來製造發泡膠盒
的PS膠。

這些可被回收的塑膠，一旦
摻雜了其他類型的塑料，塑膠的

特性就會改變，例如韌性、透明
度大不如前等，分分鐘會變成廢
膠。史東甫表示，如果全球使用
的塑膠，僅以數種可回收的塑料
為選擇，回收的難度將會降低。

而常用的塑膠種類應該如何
分辨？除了看生產商標示的圖
標，原來還有 「土炮」 方法。史
東甫介紹，不同的塑膠有不同的
特性，只要觀察燃點和浸泡時的
狀態，就能分辨。

常見的PP或者PE膠由於密
度低，放入水中會浮在水面，其
他的塑膠就會下沉。點燃這兩種
膠時，會有白煙飄出，味道很像
蠟燭。至於PVC膠，當接觸火焰
時，無法被燃點，但持續接觸火
焰時邊上會出現綠色的火焰。
PS膠則在遇到火後冒出黑煙。

疫情
焦點 昨日新增確診

昨日新增確診

8878宗
（8316宗本地個案，562宗輸入個案）

•再有16名確診患者離世，當中14人在公立醫院
離世，2人是公眾殮房離世報告，涉及9男7女，
年齡55至95歲。

•新增337名確診患者留院，共有2618名確診患
者留醫。新增9名危殆患者，現時共50人危殆。

•9間安老院、6間殘疾人士院舍共19名院友和2
名員工染疫，40名院友列為密切接觸者。

•605間學校呈報984宗陽性個案，涉及795名學
生和189名教職員。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

圖標
分辨

一年二萬噸快測棒棄置堆填區

香港維護國安出問題 中央勢必出手
黎智英申請聘用英國大狀一案，終

審法院昨日開庭處理。代表律政司的資
深大律師袁國強庭上據理力爭，表現出
了專業的法律素養和法治精神，展現了
維護國安法權威和法律界尊嚴的堅強決
心。事實上，整宗案件最核心之處在
於，如何準確理解國安法的立法原意。
正如袁國強所指出，國安法實施就是為
了保護香港的公眾利益，國家安全就是
最大公眾利益。因此，從這一大原則角
度而言，任何涉及國家安全案件都不應
由外國大狀介入，這才有利於維護國家
安全和公眾利益。

本案經過原審、上訴以及此次終
審，歷經波折，引起各界關注。昨日庭
上雙方攻防辯論，代表黎智英一方的大
律師糾纏於 「程序」 問題，認為律政司
不應提出未曾在下級法院提出過的觀
點，又指不能只顧內地法律而忽視香港
普通法制。代表律政司的袁國強則從國
安法的立法原意、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
進行深入辯析。從庭上表現而言，律政
司代表顯然技高一籌，理據更有說服
力，也更符合國安法要求。

國安法並非普通的香港法律，不論

是其立法背景還是立法的機構，都具有
特殊性。的確，回歸後香港適用普通法
制度，也一直運行良好，但2019年出現
黑色暴亂，不僅國家安全受損，法治遭
踐踏，港人利益也受到嚴重破壞。中央
為香港制定國安法並加以落實後，香港
才實現由亂到治的根本轉變。事實說
明，國安法的實施正正是保護了香港的
公眾利益，如果沒有國家安全，香港的
任何公眾利益都得不到保障。

因此，絕不能簡單地運用普通法的
程序習慣、思維習慣去理解或執行國安
法，而要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高度準確
貫徹法律精神。其實，不論是全國人大
的有關決定，還是香港國安法第一章的
「總則」 ，都已經闡明了維護國家安全

的立法原意，也強調了特區行政、立
法、司法機關肩負的憲制責任，應當依
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理解到這一背景和要
求，才能準確理解國安法的出發點和落
腳點。誠然，相較於其他法律，國安法
是一部新法律，但在新法律、新責任之
下，必須要有相適應的新思維。

昨日律政司代表指出，此次申請終

極上訴的許可，是要邀請法庭重新考慮
因國安法立法而衍生的新角度：國安法
關係到公眾利益，以及國安法的立法背
景是要防止社會動亂。這點出了本案的
關鍵所在。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及價值，
其他國家的人是否能維護本國的利益，
顯然存在巨大的疑問。正如英國人不會
允許中國律師參與重大國安案件的審訊
一樣。從這個原則出發，但凡涉及國家
安全的案件，理所當然需由本地律師處
理。允許外國大狀介入既不符維護國家
安全的立法目的和初衷，更有洩密的風
險，不可不察。

香港國安法具有凌駕性地位，關乎
國家安全和七百多萬香港市民的利益。
香港司法機構肩負重大憲制責任，應考
慮公眾利益，而不是所謂的 「公眾觀
感」 。各界期待終院能作出符合憲制責
任的判決。必須指出的是，如果香港不
能妥善處理好此事，中央勢必出手，而
且有充足的法理依據和手段、能力，更
有堅強的決心和意志，確保國家安全和
港人利益不受損害。中央也支持行政長
官行使憲制權力，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網絡安全要靠自己

清水河

一 再 發 生 洩 露 資 料 事 件 的
Meta，似乎沒有將保護用戶資料
放在心上。昨日媒體報道，全球
近5億WhatsApp用戶資料被洩露，
當中包括約300萬香港用戶資料。
港人要問的是，一而再、再而三
發生此類事件，網絡巨企何曾負
過責任？

WhatsApp是Meta旗下的通訊
軟件，每月活躍用戶超過二十
億，堪稱是世界第一軟件，也是
港人最常用的社交軟件。但這個
「第一」 ，卻無法和 「安全」 畫

上等號。Meta過去頻頻發生相關
事故，例如，去年4月，約5.33億
臉書用戶的個人數據 「被竊」 ，
涉及106個國家，用戶全名、位
置、生日、個人簡介以及電子郵
件地址等資訊均被洩露，當中就
包括300萬個香港用戶資料。

像Meta這樣的網絡巨企，每
年賺取天文數字的金錢，理應對
數據安全有更嚴格的要求。但事
實顯然並非如此。另一方面每當
發生嚴重洩露事件，用戶往往是

最後才知道，社交平台事後也沒
有任何補償。更離譜的是，Meta
根本沒有主動擔責的意思，甚至
連通知都不願意。香港私隱專員
公署就表示，截至昨日下午6時，
未有收到WhatsApp或其母公司通
知，公署要就事件主動聯絡了解
詳情。如此作派，豈是尊重香港
用戶的體現？

此 次 事 件 並 非 完 全 是 「壞
事」 ，給了香港社會一些啟示。
一方面市民不能理所當然地以為
社交平台會 「保護」 個人資料，
真正要確保安全還是要靠自己。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原計劃於年
底就制定網絡安全法展開公眾諮
詢，以保障國家安全和數據安
全。此次事件說明，網絡及社交
平台的運作、相關大數據的合理
使用等，也都需要作出必要的規
管，更要對相關企業一旦出現洩
露用戶資料等情況，定出清晰的
罰則。

總而言之，維護網
絡安全，必須靠自己！


